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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的安排部署，生态环境部启动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监管制度建设相

关工作。生态保护红线工作技术性强、涉及面广，为进一步规范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的各项工作，亟需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为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

提供基础。为此，生态环境部下达了生态保护红线系列标准规范编制计划，并将《生

态保护红线监测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列为其中任务之一。本《规程》与

《生态保护红线本底调查技术指南》《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技术指南》《生态

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技术指南》《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标准核定技术指南》《生

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技术规范》《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数据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生

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指南》等同属于生态保护红线系列标准，均为通过绿色通道

途径开展编制工作。受生态环境部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

应用中心、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等单位承担了《规

程》的编制任务。

标准编制组按照“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的管控要求，构建包

括生态系统面积、性质、功能和人类活动的监测指标体系；结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地

球观测与导航重点专项子课题“重点区域生态环境高时空动态监测应用示范”，选取

不同类型的生态保护红线，开展“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的应用示范，总结凝练研

究成果进而形成《规程》。《规程》从技术层面规范各地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工作，为

后续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等提供支撑。

1.2工作过程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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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项目承担单位组织专家成立了标准编制组。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地球观测

与导航重点专项子课题“重点区域生态环境高时空动态监测应用示范”，开展生态保护

红线“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的应用示范。标准编制组成员查阅了国内外生态保护

红线监测相关资料，在前期基础研究、文献资料分析和现场调研监测的基础上，召开

了多次专家研讨会，确定了开展标准编制工作的原则、程序、步骤和方法。

2018年11月5日，《规程》通过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组织的国家环境保护

标准开题论证，与会专家提出三条修改意见和建议：1）建议围绕红线监管需求，进

一步明确监测指标；2）建议增加质量控制措施；3）进一步完善开题论证报告和标准

草案的相关内容。

根据专家意见对技术规程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形成修改后的《规程》和编制说明。

修改内容主要包括：1）结合红线监管需求，征求环境管理和相关领域专家意见，更

新了监测指标；2）增加质量控制章节；3）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开题论证报告

和标准草案的相关内容。

2019年11月6日，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组织召开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征求意

见稿技术审查会，《规程（草案）》顺利通过技术审查。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

对《规程（草案）》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规程（修改稿）》。修改的内容见表1-1。

表 1-1 专家意见及修改情况

序号 专家意见 采纳情况 修改说明

1
标准中的流程图的可操作性不强，不具

基层人员参考性。
采纳 从提高可操作性角度，修改了技术流程图。

2

指标体系中，对于人类活动干扰应考虑

生产生活用地的退出情况。生产生活行

为的强度，建议将部分功能指标重组为

生态系统质量指标大类。

采纳

指标体系中，通过计算人类活动干扰指标体现生

产生活用地的退出情况；

增加生态修复等正向人类活动干扰指标；

增加植被覆盖度作为生态系统质量类指标。

3

生态系统功能监测5年一次，可能不太

能满足生态红线监管的需求，可否提高

监测频率？

采纳
修改为生态系统功能为阶段性监测，每5年开展1

次，有条件的地方可每年开展1次。

4
建议进一步完善指标，增加敏感/脆弱

性内容。
采纳

指标体系中新增了水土流失、石漠化、土地沙化

敏感性内容。

5

人类活动干扰监测建议增加正向人为

干扰的内容。如生态修复等生态工程的

类型和面积等。

采纳 增加生态修复等正向人类活动干扰指标。

6 人类活动要界定清楚。 采纳
已经在标准中明确人类活动，包括农业等10类人

类活动以及允许的8类活动。

7
生态功能、生态系统功能与生态服务功

能等专业术语保持一致规范。
采纳 已根据意见将专业术语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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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分析

2.1 落实国家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环境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制度。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统一规划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站

（点）的设置，建立监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建设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监测网络体系，充分发挥地面生态系统、环境、气

象、水文水资源、水土保持、海洋等监测站点和卫星的生态监测能力，布设相对固定

的生态保护红线监控点位，及时获取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数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指出，制定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保护修复方案，建设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平台，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测预警与评估考核。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要求加强生态监测系统建设。建立天地一体化的

生态遥感监测系统，研制、发射系列化的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和环境卫星后续星并组网

运行；加强无人机遥感监测和地面生态监测，实现对重要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等

大范围、全天候监测。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第十七条指出，强化监测能力建设。

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环境

质量、污染源和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

《关于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要求完善生态质量

监测网络。建立央地共建、部门共享的多元合作机制，2025年底前，联合建立天地一

体的国家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全国典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

能区和生态保护红线重点区域。各省根据生态保护需求和主要地理单元，补充设置地

方生态质量监测站点，组织开展本地区生态质量监测。

本标准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的重要配套，其制定和实施是落实国家生态环

境监管要求和推动生态保护红线长效监管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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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落实国家相关标准技术体系的要求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配合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建设，研究制订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和监管技术指南，对重要生态功能区人类

干扰、生态破坏等活动的监测、评估、预警工作进行指导。建立自然保护区管理、监

测、成效评估管理标准体系，继续完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制定本标准是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建设的客观要求。

2.3 填补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技术空白

一是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求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面积

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围绕“面积、性质、功能”的生态保护红线

监测指标体系尚未建立，亟待填补这项空白。

二是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应用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但受到生态环境复杂性和监测技

术水平的限制，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代差”。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应用技术

难度大，从多源卫星遥感影像处理、关键生态参数反演、专题数据生产到业务应用系

统开发仍有许多关键技术尚未解决。

三是生态监测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相对偏少，生态监测行业标准体系建设滞后于

其它行业，难以从技术规范层面引领全国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技术的应用。

本标准通过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指标体系，明确监测方法，能够实现对生态保

护红线的“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为生态保护红线长效监管提供直接、客观、准

确的监测结果。

3 国内外生态监测方法及标准制订进展

3.1 国外相关管理与监测技术进展

国外没有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但在与生态保护红线理念相近的自然保护地划定

与监管方面做了大量研究（Douvere 2007, Santi 2010, Halpern 2010, Mora 2011）。西

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底线区域与物种保护区域以自然保护地的形式得以体现，保护地系

统也是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生态保护与物种保护系统（Dearden 2005, Lever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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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保护地系统早期仍对其保护主体内容存在一些争议，随着世界自然保护同盟

（IUCN）对于全球自然保护体系建设的大力推动，“保护地”实现了标准化分类，

并被明确定义为：一个具有明确范围的、可识别并管理的地理空间，可通过法定的或

其他有效方法，实现对其与自然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护（Joppa et

al., 2008）。然而，随着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识的加深，即使只计算陆生脊椎动

物物种数量，此系统也远未到达完善的程度。因此，国际上开始使用空缺分析（gap

analysis）来评估保护地的保护范围（Brook et al., 2004；Bakarr 2004）。近年来一些

国家开始在原有保护地的基础上跨区域构建更大空间尺度的绿色生态廊道或生态保

护网络来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更全面的保护。世界上成立的自然保护机构不计其数，保

护的资源类型也是多种多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委员会（CNPPA）

管理下的“国家公园”、联合国建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世界遗

产评定及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无疑是自然保护潮流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保护系

统。与自然保护地建设相适应，国外建立了大量区域尺度和国家尺度的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区域尺度的生态环境观测网络多数在20世纪90年代由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领

导建立，用以收集区域的生物、大气、水、土壤以及污染物的综合观测数据，目前主

要观测网络有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以及国际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GEO·BON）等。在国家尺度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中，US-LTER、ECN 和CEN具

有特色和代表性，是ILTER及其他全球性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网络的发起成员。

3.1.1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与监测

1972年，美国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即黄石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建立的

目的是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时为科研、环境保护教育、生态旅游提供场所。

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认识到区域生态系统管理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食物链安全

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性，在黄石国家公园开始试行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管理决策机构—大黄石生态系统协调委员会，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基于科

学研究的评估—决策—监测体系。对生态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属性、程

度、机制和规律的研究，在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设定指标、确定阈值、风险分析等

步骤实现生态系统的管理。针对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物种保护、土地使用等问题，

制定清单普查、监测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管理导则、管理手册等文件落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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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定期汇报完成成果和下一步工作重点。主要内容和文件有《Bridger-Teton国家

森林化学大量抽样调查及促进空气质量的数据分析》《大黄石地区空气质量评估》《大

黄石生态系统白皮松监测程序》等（吴承照，2014）。

3.1.2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

为了观测、模拟和分析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以便维持其可持续发展，1993年联合国

粮农组织（FAO）、UNEP、UNESCO、WMO 以及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

联合发起筹建 GTOS。1995年，筹建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编制了《全球陆地观测系

统—从概念到实践》规划报告。1996年，5个联合发起的国际组织代表在罗马召开会

议，标志着 GTOS进入实施阶段，同时组建了由全球范围内的17名专家组成的GTOS

指导委员会。GTOS通过遥感和地面观测2种手段获取陆地生态系统数据，数据采集均

采用全球一致的标准和方法，保证了全球不同区域数据的可比性。为了推动全球和地

区性的生态系统数据整合以及区域性监测网络的构建工作，GTOS还组建了4个技术委

员会，分别为海岸带观测、陆地气候观测、陆地碳观测以及全球森林和土地覆盖动态

观测技术委员会，建立了从宏观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台站—采样点多尺度的观测指

标体系，同时结合不同时空分辨率的多源遥感影像，最终能获得时间分辨率为1 d、

空间分辨率为30 m的陆地生态系统观测数据。目前已纳入观测的生态环境指标超过

180个，社会经济指标达55个。

3.1.3 国际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GEO·BON）

生物多样性观测是在一定区域内对生物多样性的定期测量，它通过获取生态系统

的格局与质量、物种组成与分布以及环境要素等方面的数据，掌握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协助保护成效评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手段

（徐海根等，2012）。国际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GEO·BON）由国际生物多样性研

究计划、自然保护联盟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于2008年联合成立，用于搜集全球生物

多样性数据信息，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状况。GEO·BON下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监测

工作组、遥感跨尺度整合及模型模拟工作组、生物多样性指示指标研究工作组等9个

工作组。GEO·BON旨在通过连接和支持这些组织在一个科学的框架内的工作，建立

一个全球的网络。例如，GEO·BON将促进自上而下测量与自下而上测量的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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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测量来自于卫星观测，测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自下而上的测量，出现在最

新领域和基于分子调查的方法，以测量生态系统过程、关键生物种群发展趋势、生物

多样性遗传基础为主。GEO·BON的作用是指导数据收集、使数据标准化和交换信息。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 的推动下，世

界多国都在进行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设（马克平，2011），制定了生物多样性观测

的指标、方法和相关技术标准，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观测计划。

3.1.4 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US-LTER）

US-LTER建于1980年，是世界上建立最早、覆盖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国家长期生

态研究网络，由代表森林、草原、农田、湖泊、海岸、极地冻原、荒漠和城市生态系

统类型的26个站点组成。监测指标体系囊括了生态系统各要素，包括生物种类、植被、

水文、气象、土壤、降雨、地表水、人类活动、土地利用、管理政策等。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格局、种群营养结构的时空分布特点、地表及沉积物有

机物质聚集的格局与控制、无机物及养分在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间的运移格局、干

扰的模式和频率。US-LTER的突出特点是注重观测的标准化，制订了有效度量标准，

实施标准化测量，如《长期生态学研究中的土壤标准方法》（第二版）《初级生产力

监测原理与标准》《环境抽样的ASTM标准》《生物多样性的测量与监测：哺乳动物

的标准方法》等，同时也非常注重监测数据的规范化共享。在US-LTER基础上，2000

年，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NSF）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生态观测站网络（NEON）”

的设想，目标是针对美国国家层面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利用最先进的仪器和装备，

在区域至大陆尺度上开展生态系统的观测、研究、试验和综合分析；在组成结构上，

先按照植被分区图划分为17个区域网络，每个区域网络由1个核心站和若干卫星站构

成；17个区域网络组成国家网络。

3.1.5 日本长期生态研究网络（JaLTER）

日本政府重视自然环境状况普查，1972年制定的《自然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必

须每5年实施一次生态环境基础调查，内容包括地形、地质、植被等。1973年开始第1

次调查，建立了全国1 km×1 km网络单元的植被、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环境普查数据。

在第6次和第7次调查中重点开展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及植被状况普查，并编制了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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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比例尺植被现状图（陈平，2013）。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2002年日本政府启动了

“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计划在日本建设1000个固定监测站，开展动植物栖息地环

境及生活状态的长期监测，每5年为一个工作周期，连续开展100年的长期监测。2003

年，日本生态学会与其他学会联合发起了JaLTER建设，在森林、草地、湖泊、海洋

生态系统开展长期定位观测。重点围绕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响应

与反馈机制、海陆生态系统的水文—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相关作用关系，不同时空尺

度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和技术研发这3个研究目标开展监测。网络监测站点监测指标包

括气象、水文、植被及二氧化碳通量等（日本生态学会，2014）。

3.1.6 英国环境变化研究监测网络（ECN）

英国环境变化研究监测网络（ECN）成立于1992年，其目标通过监测具有重要环

境意义的指标来获得具有可比性的长期监测数据。1993年开始陆地生态系统监测，

1994年起开始监测淡水生态系统。ECN由12个陆地生态系统监测站和45个淡水生态系

统监测站组成，覆盖了英国主要环境梯度和生态系统类型。其特点是非常重视监测工

作，对所有的监测指标都制定了标准的ECN测定方法和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包

括数据格式、数据精度要求、丢失数据处理、数据可靠性检验等，所有监测数据都建

立中央数据库系统进行集中管理、共享。在监测指标上，ECN不追求监测生态系统全

部要素指标，而是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和特点来确定监测指标体系，如陆地生态系

统监测指标在类型上包括气象（包含自动气象站13项、标准气象站14项），空气（二

氧化氮），降水（14项），土壤（15项）等。

3.2国内相关管理与监测技术进展

3.2.1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中国科学院于1988年开始筹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s，CERN）。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是为了监测中国生

态环境变化，综合研究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重大问题，发展资源科学、环境科

学和生态学，于1988年开始组建成立的。目前，研究网络由16个农田生态系统试验站、

11个森林生态系统试验站、3个草地生态系统试验站、3个沙漠生态系统试验站、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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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生态系统试验站、3个湖泊生态系统试验站、3个海洋生态系统试验站、1个城市

生态站，以及水分、土壤、大气、生物、水域生态系统5个学科分中心和1个综合研究

中心所组成（傅伯杰，2010）。CERN的主要目标是对全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重要生态

系统类型进行长期监测与实验，同时结合遥感与模型模拟等方法，研究我国生态系统

的结构与功能、过程与格局的变化规律，并开展生态系统优化管理与示范。CERN采

用统一的监测规范，对水分、土壤、气候和生物4个方面进行监测。

3.2.2 全国生态调查评估指标与方法

生态环境部与中国科学院利用“天地一体化”调查方法，自2000年开始联合开展

了3次全国生态现状调查，主要以“摸清现状，发现变化，揭示问题，提出对策”为

总体目标，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人为胁迫、生态问题等26

个监测评估指标。部分成果已经为国家生态文明重大改革任务和生态保护综合管理提

供了重要支撑。第一次“2000年全国生态现状调查”，为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编制提供

了基础，孕育了生态保护红线，催生了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保护的政策措施。之后，

开展的两次调查评估成果在生态文明建设多项工作中得到了应用，特别是对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三次调查评估的结果联

系起来看，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生态状况总体在好转，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生态环境改善趋势更加明显。

3.2.3 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

2014年，原环保部、财政部组织开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评价与考核工作，根据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4种生态功

能类型分布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征等综合条件，确定突出不同生态功能类型的差异

化特征的监测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生态监测指标和环境状况监测指标。原环保部2015

年发布修订版本《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192-2015），规定利

用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状态，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物丰度指数、植被

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胁迫指数、污染负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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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加强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规

范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的工作程序和制度措施，落实工作责任，

原环保部组织制定了《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国

环规生态[2017]3号）。该办法规定，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遥感

监测结果进行实地核查。对监测发现的人类活动点位逐一进行核查和处理。同时把遥

感监测和实地核查工作的完成情况纳入地方环保部门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并定期向

公众公开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和实地核查情况。2017年12月，原环保部发布

并实施《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HJ 913-2017），该规范明确了自然保护区管

理评估的基本原则、评估目的、评估工作程序、评估内容、评估方法、评估指标与评

分、评估周期、评估结果等级等内容。

3.2.5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

2015年，原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TD/T 1010），

明确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是以土地变更调查的数据及图件为基础，运用遥感图像处

理与识别技术，从遥感图像上提取变化信息，从而达到对耕地及建设用地等土利用变

化情况的定期监测的目的。该规程内容包括范围、术语遥感监测土地分类、总则、设

计书编制、设计要求、监测方法精度检验、监测成果整理提交、检查验收等章节，附

录包括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统计表、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图例、图廓整饰及图式。

3.2.6 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国家林业主管部门自1973年开始，先后开展了多次森林资源清查。清查引入了遥

感、全球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在监测内容方面，以森林资源面积和蓄积量为

主，逐渐增加了森林健康、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状况指标。在技术标准方面，

1978年，原农林部颁布了《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1982年，原林业部制

定了《森林资源调查主要技术规定》；2004年，国家林业局颁布了《国家森林资源连

续清查技术规定》；2008年，国家林业局又制定了《〈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

定〉补充技术规定》《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森林生物量模型建立暂行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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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定点监测原则方案（试行）》。2009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

《沙化土地监测技术规程（GB/T 24255-2009）》，该规程规定了沙化土地监测采用

的土地利用分类、土地沙化属性、沙化土地分类分级，还规定了沙化土地监测的内容、

方法、技术流程、监测成果、质量要求等内容及要求。

4 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

4.1 先进性原则

综合应用高时空分辨率的多源卫星遥感影像、无人机和地面观测手段，采用先进

的监测仪器设备和统一、标准化的监测方法，能快速准确监测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性质、功能和人类干扰活动、生态修复建设活动的动态变化特征。

4.2 可操作性原则

在制订本标准时，充分考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省份所拥有的人力、资金

和后勤保障等条件，使本标准切实可行。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和监测方法突出不同功能

类型的差异化特征，在不同类型的生态保护红线因地制宜增加特色监测指标，监测技

术手段建设成本相对低廉、可行。

4.3 持续性原则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关注生态系统面积、性质、功能动态变化，以及对人类干扰活

动、生态保护修复的相互作用机制等，这些监测内容必须用长期连续数据才能得到科

学的答案，因此生态保护红线可持续性监测十分重要。

5 技术路线

本部分规定了《规程》编制的主要方法、编制依据及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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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主要方法

5.1.1文献检索法

通过广泛的文献和资料查询，对国内外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

监测及其标准制定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详细的综合调研，研究分析国内外生态保

护地监测方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把握生态保护红线监测的指标、方法和主要手段。

5.1.2专家咨询法

生态监测指标确定、方法研究中需要咨询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各方面专家，

调研环境管理部门对生态环境管理的需求，并基于我国现有生态监测能力。通过公开

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的管理人员以及自然保

护区工作人员的意见，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监测系统建设的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组

织多学科、多部门的研讨会，对标准草案进行咨询论证，在充分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不断完善标准的文本。

5.1.3对比分析

对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整理，对比分析其建设过程、技术要求和方法，在

此基础上，提出适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标准。

5.1.4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我国已开展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饮用水

水源地等自然保护地监测工作，充分吸取现有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使制定的标准满足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要求。

5.2 技术依据

GB/T 12343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

GB/T 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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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968-2008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36197-2008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GB/T 24255-2009 沙化土地监测技术规程

CH/Z 3003-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DD 2011-06 矿产资源开发遥感监测技术要求

LYT 1213-1999 森林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SL190-2007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 592-2012 水土保持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SL 750-2017 水旱灾害遥感监测评估技术规范

TD/T 1010-2015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厅字〔2017〕2号）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厅字〔2019〕48号）

关于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环办监测〔2020〕9号）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环办生态〔2017〕48号）

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 （环办生态〔2019〕49号）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 （国环规生态〔2017〕3号）

5.3 技术路线

《规程》编制工作拟采用基础调查、实地调研、咨询衔接等方法开展，技术路线

如下图所示：

http://www.baidu.com/link?url=inoagVa0jsGtd_d08-NvNIMK9y043spE9FtDLLUZVc2QwfW5mDfBZ0jB8LJQ6ShlhP5_s4H04ryQu_XxHCXWMq&wd=&eqid=d4710a5b00014767000000025acad6d4
http://www.baidu.com/link?url=isHt1_eq1M4e7JYBUzWN-Xj1AeftnkwYk1RsYSNsTTlal8ubgIvZFsIa4SuqD_I6Ff9zOzz9CnxfVvVUyHzL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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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规程编制技术路线图

6 标准框架结构

本标准主要包括 11个部分，具体如下：

1. 适用范围：本标准的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中引用的标准、规范等

3. 术语与定义：本标准中关键词语的解释

4. 技术流程：本标准中监测的技术流程

5. 监测准备：本标准中的监测准备

6. 监测内容：本标准中的监测内容

7. 监测指标和频次：本标准中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监

测指标的监测频次

8. 监测方法：本标准中监测数据以及采取的方法

9. 监测成果：本标准中监测成果，包括监测数据、图件及报告

10. 质量控制要求：本标准中的质量控制要求，包括卫星遥感监测、航空遥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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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及野外现场监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要求

11. 附录

7 条文说明

7.1 适用范围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

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

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指导和规范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工作，保证监测

成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方式、技术流程、监测内容、监测指标及频次、

监测方法和质量控制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综合运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方式，对我国陆域生态保

护红线的面积、性质和功能进行动态监测工作。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动态变化监测。

7.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了在本标准中所引用的规章、标准、技术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7.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为执行本标准制定的专门术语和对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的定义。

7.3.1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本标准所指生态保护红线的定义，引自《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厅字〔2017〕2 号），生态保护红线指在生态空间

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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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固沙、维护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石漠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由此可见，本标准所指生态保护红线不能简单理解

成字面上“线”的概念，而是“面”的概念，区域的概念。

7.3.2 生态功能 ecological function

本标准中的生态功能的定义，引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官网，是指生

态系统在维持生命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中为人类提供的惠益，包括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等功能类型。生态系统功能是人类直接或者间接从

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国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

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效用。依据《若干意见》，生态保护红线通常包

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

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

脆弱区域。”因此，对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的监测，主要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等功能类型角度确定监测指标。

7.3.3 生态敏感脆弱区 areas of sensitive and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本标准所指生态敏感脆弱区的定义，引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环办生态[2017] 48号），生态敏感脆弱区的定义是指生态系统稳定性

差，容易受到外界活动影响而产生生态退化且难以自我修复的区域。

7.3.4 水源涵养 water conservation

本标准中的水源涵养的定义引自《指南》，水源涵养是指生态系统（如森林、草

地等）通过其特有的结构与水相互作用，对降水进行截留、渗透、蓄积，并通过蒸散

发实现对水流、水循环的调控，主要表现在缓和地表径流、补充地下水、减缓河流流

量的季节波动、滞洪补枯、保证水质等方面。本标准水源涵养功能的评估方法参照《资

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中给出的水源涵养功能指数计算方法，采用水量平

衡方程计算水源涵养量，以水源涵养量作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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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水土保持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水土保持是指生态系统通过截留、吸收、下渗等作用以及植物根系的固持作用，

减少土壤肥力损失以及减轻河流、湖泊、水库淤积的重要功能。本标准中所指的土壤

保持的定义引自《指南》，土壤侵蚀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威胁国家与区域生

态安全；土壤保持是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与过程减少由于降水所导致的土壤侵蚀的作

用，是生态系统重要调节服务之一。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生态系统保持土壤的生态

学机制可以概括为：植被层截留、阻滞重新分配降水，降低降水的能量和侵蚀能力，

减缓降水对土壤的冲刷；凋落物层吸收降水、减少地表径流，缓冲降水能量，保护土

壤不受降水的直接侵蚀；土壤层动物活动增加土壤孔隙度，提高土壤的渗透性和蓄水

能力，抑制地表径流形成，植被根系缠绕、固持土壤，提高土壤抗蚀性，从而减少土

壤侵蚀。水土保持功能的评估方法采用《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中推荐的修正通用

水土流失方程（RUSLE）的水土保持服务模型。

参照《指南》内容：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和过程，改变侵蚀营力和土体抵抗力的

相对大小，减少或避免土壤侵蚀发生，从而实现土壤资源的保护和土壤侵蚀的控制。

因土壤保持无法直接量化，本标准以生态系统减少的土壤侵蚀量（即潜在土壤侵蚀与

实际土壤侵蚀的差值）来表征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土壤保持＝潜在侵蚀－实际侵蚀，

潜在土壤侵蚀是气候、土壤、地形等自然因素决定的土壤侵蚀量，即假定没有植被保

护情况下的土壤侵蚀状况；实际土壤侵蚀则为气候、土壤、地形、植被等因素共同决

定的土壤侵蚀量，即现有植被覆盖状态下的土壤侵蚀状况。

7.3.6 防风固沙 sand fixation

本标准中的防风固沙定义是指生态系统通过固定表土、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地表

粗糙度、阻截等方式，减少土壤的裸露机会，提高起沙风速、降低大风功能，从而提

高土壤的抗风蚀能力，削弱风的强度和携沙能力，减少土壤流失和风沙危害的重要功

能。《指南》中指出防风固沙是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等）通过其结构与过程减少

由于风蚀所导致的土壤侵蚀的作用，是生态系统提供的重要调节服务之一。防风固沙

功能主要与风速、降雨、温度、土壤、地形和植被等因素密切相关。通常以防风固沙

量（潜在风蚀量与实际风蚀量的差值）作为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的评估指标。《指



18

南》采用修正风蚀模型来计算防风固沙量，因此，本标准按照《指南》要求，选择修

正风蚀模型计算防风固沙量。

7.3.7 生物多样性维护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本标准中的生物多样性维护定义是指生态系统在维持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多样

性发挥的作用，与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分布丰富程度密切相关。《指南》推荐采

用物种分布模型进行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评估。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与

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分布丰富程度密切相关，《指南》建议主要以国家一、二级

保护物种和其他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物种（含旗舰物种）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的

评估指标。《指南》中介绍了几种常用的物种分布模型，如归模型、分类树和混合大

量简单模型的神经网络、随机森林等。其中逻辑斯蒂回归是最为简单、应用最广的模

型。机器学习类复杂模型（如随机森林、神经网络、Maxent等）的预测精度较高，

近年来应用较多。

7.3.8 人类干扰活动 human disturbance activities

本标准中的人类干扰活动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影响生态系统的各类人为活动，包括

新增人类活动和规模扩大人类活动。新增人类活动反映在农业、养殖、居民区、工业、

采矿、交通运输、旅游设施、水利水电设施、能源设施、其他人工设施等 10大类用

地类型面积的变化，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允许的 8类人类活动。规模扩大人类活动主要

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同类型人类活动新增面积，通常包括农业、养殖、居民区、工

业、采矿、交通运输、旅游设施、水利水电设施、能源设施、其他人工设施等 10大

类用地类型面积的变化，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允许的 8类人类活动。

7.3.9 生态修复活动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ctivities

本标准中的生态修复活动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活动，包括生

产生活设施清退和生态修复建设活动，利用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和生态修复面积开

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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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自然生态用地 natural ecological land

本标准中的自然生态用地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具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各类

用地，通常包括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是生产性用地和建设性用

地以外，以提供环境调节和生物保育等生态服务功能为主要用途，对维持区域生态平

衡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土地利用类型，按照《若干意见》的要求选取该指标。

7.4 监测技术流程

a) 根据《若干意见》关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技术要求和基本原则，结合各地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工作开展的主要步骤，生态保护红线监测一般分为 4

个阶段，分别为监测准备、综合监测、质量控制和监测结果阶段，具体技术

流程见图 7-1。

b) 监测准备阶段指收集覆盖生态保护红线的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近期航空

影像，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气象等专题资料以及准备野外观测数据等。

c) 综合监测阶段指综合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调查观测方式提取生态

保护红线面积、人类干扰活动、生态修复活动、生态用地面积、植被生长态

势以及不同类型红线的特征性指标等。

d) 质量控制阶段指采用样本抽查、实地核查、地统计学等方法对综合监测数据

开展精度验证，保证精度，生成质控数据。

e) 监测结果包括监测数据、监测图表和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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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技术流程图

7.5 监测准备

7.5.1 监测底图制作

a) 依据生态保护红线矢量数据、最新时相高清数字正射影像图和大比例尺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制作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工作底图。工作底图的符号、设色、

整饰等参照 TD/T 1055-2019。

b) 坐标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CGCS2000）”。

c) 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采用“米”为单位。

d) 投影方式：按照 GB/T 17278-2009，标准分幅数据采用高斯-克里格投影，3

度分带，以“米”为坐标单位，坐标值至少保留 2位小数；按照行政区域组

织的数据可不分带，采用地理坐标，经纬度值采用“度”为单位，用双精度

浮点数表示，至少保留 6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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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比例尺：省级层面基本比例尺为 1:5万，县级层面基本比例尺原则上不小于

1:1万，基础数据不满足要求的可采用 1:5万。

7.5.2 遥感影像选取与预处理

a) 遥感影像选取：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应不低于 30 m，有条件的区域可优先

选取 10 m及更高空间分辨率影像。影像的时相应满足监测需求，光学数据单

景云雪量一般不应超过 10%（特殊情况不应超过 20%），且云雪不能覆盖重

点调查区域；成像侧视角一般小于 15°，最大不应超过 25°，山区不超过 20°；

调查区内不出现明显噪声和缺行，灰度范围呈正态分布，无灰度值突变现象，

相邻景影像间的重叠范围不应少于整景的 2%。选用的遥感影像倾角较小，时

相一致或接近，图像层次丰富、纹理清晰、色调均匀、反差适中，无噪声和

条带缺失，易于区分植被覆盖、生态系统构成以及变化特征。

b) 遥感影像预处理：遥感影像应经过辐射校正、几何校正以及必要的增强、融

合以及镶嵌等预处理。对于地形起伏较大的山区还应进行正射校正。

c) 遥感解译标志建立：根据区域自然地理、地形地貌特征、植被类型及土地利

用结构、分布规律与耕作方式等情况，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区典型地类解译标

志。

7.5.3 航空影像选取及预处理

a) 航空影像选取：对于航空影像数据的处理需求必要的文件包括原始影像数据、

相机鉴定表、控制资料、航线结合表等。原始数据格式为 TIFF格式；相机鉴

定表包括相机像主点坐标、相机焦距、像元大小等；控制资料包括测区控制

点点之记、控制点坐标文件（包括平面坐标与高程坐标）或 DOM、DEM等；

航线结合表包括航线索引图、飞行方向及飞行架次等。

b) 航空影像预处理：格式转换，数据后处理需求，可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格式

转换，但不应损失几何信息和辐射信息。数据相机畸变差改正，原始影响数

据应进行畸变差改正，可采用专业软件改正相机畸变差，也可在空中三角测

量时改正相机畸变差。图像增强，可对原始数据进行图像增强处理，但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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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增强后的数字正射影像图面质量。在对原始影像、航摄信息以及资料准备

和控制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空三加密，制作 DOM或 DEM。

7.5.4 地面监测与核查设备

a) 地面监测：通过地面监测设备收集生态系统类型、地物光谱特征以及生态参

数信息。

b) 地面核查：现场核查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发现疑似问题的区域，核实图斑实

际变化情况，修正与实地不一致的图斑界线。

c) 仪器设备：底图、GPS、便携式植被覆盖度测量仪、记录调查表、样方表、

尺子等。

7.6 监测内容

按照“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的管控要求，确定生态保护

红线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人

类干扰活动和生态修复建设等。

7.6.1 面积不减少

面积不减少指生态保护红线的总面积不能减少，表征指标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基期

面积、调增面积、调减面积。

7.6.2 性质不改变

性质不改变指生态保护红线内用地性质不得由自然生态用地随意转变为生产生

活用地，表征指标包括自然生态用地面积以及被占用面积等。

7.6.3 功能不降低

功能不降低指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在监测期

内保持不能下降。监测指标分年度监测和 5年监测。其中，年度监测表征指标为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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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度；5年监测指标按类型确定监测内容，类型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

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重要区，水土流失、石漠化、土地沙化等生态敏感脆

弱区，以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等。

7.6.4人类干扰活动

人类干扰活动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加的人类活动以及原有规模扩大的人类活

动。

7.6.5生态修复建设

生态修复建设指生态保护红线内生产生活设施退出以及开展的生态修复建设工

程等。

7.7 监测指标和频次

7.7.1 构建原则

a) 科学性原则。《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要“科学划定，切实落地。落实环

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统筹考虑自然生态整体性和系统性，开展科学评

估。”因此，《规程》根据《若干意见》要求，提出了科学性原则，构建生

态保护红线监测指标体系即在对生态系统结构、生态过程、生态功能、人类

干扰活动以及生态修复建设等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以监测生态服务

功能、生态质量、生态格局、人类干扰活动及生态修复建设为核心，满足面

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的管控要求。

b) 主导因素原则。生态环境受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植被、气候以及人为

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众多因子中，各因子的相互作用过程及作用方式

不同，在全面分析各因子的基础上，找出主导影响因子，兼顾其他因子，构

建综合监测指标体系。

c) 因地制宜原则。我国自然环境地域差异显著，人类干扰活动类型复杂，不同

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和表现形式不同，研究生态环境的基本

特征和研究尺度，突出不同功能类型的差异化特征，因地制宜调整和建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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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选取能反映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及变化状况的指标。

d) 相对独立性原则。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复杂性，一项功能可能会对应多

个指标内容，所以在指标的选取上要避开重叠的内容，选取相对独立的指标。

同一级别的各指标之间尽可能避免包含关系，保持指标的独立性，从而提高

评估体系框架的严谨性。

7.7.2 指标体系

按照“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管控要求，遵循科学性、主导因

素、因地制宜和相对独立性原则，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指标体系（表 7-1），分为

通用指标和特征性指标。

通用指标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

减面积、自然生态用地面积、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生长季植被覆盖度、新增人

类活动面积、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生态修复建设面积。

特征性指标按不同生态保护红线类型来确定，主要包括土壤含水量、中度及以上土壤

侵蚀面积占比、风蚀量（厚度）、沙化土地面积占比、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丰富

度等。

表 7-1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通用指标

面积不减少

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 1 次/年

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 1 次/年

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 1 次/年

性质不改变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 1 次/年

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 1 次/年

功能不降低 生长季植被覆盖度 1 次/年

人类干扰活动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 日常

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 日常

生态修复建设
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 日常

生态修复建设面积 日常

特征性指标

水源涵养功能 土壤含水量 1 次/5年

水土保持功能/水土流失/石

漠化
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比 1 次/5年

防风固沙功能/土地沙化
风蚀量（厚度） 1 次/5年

沙化土地面积占比 1 次/5年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 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丰富度 1 次/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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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由地方政府公布的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面积。

b) 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增加的面积。

c) 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减少的面积。

d)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水域湿地、荒漠等自然

生态用地的面积。

e) 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水域湿地、荒

漠等自然生态系统被不同类型新增和规模扩大人类活动占用的面积。

f) 生长季植被覆盖度是指森林、草地、湿地等有植被覆盖区域的生长季平均植

被覆盖度。

g)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同类型人类活动新增面积。通常包

括共 10大类用地类型：农业、养殖、居民区、工业、采矿、交通运输、旅游

设施、水利水电设施、能源设施、其他人工设施；以及生态保护红线中允许

的 8类人类活动。

h) 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已有人类活动规模扩大面积。通

常包括共 10大类用地类型：农业、养殖、居民区、工业、采矿、交通运输、

旅游设施、水利水电设施、能源设施、其他人工设施；以及生态保护红线中

允许的 8类人类活动。

i) 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内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消失面

积。

j) 生态修复建设面积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的生态修复建设工程的面积。

k) 特征性指标包括土壤含水量、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比、风蚀量（厚度）、

沙化土地面积占比和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丰富度。

l) 土壤含水量一般是指土壤绝对含水量，即 100 g烘干土中含有若干克水分，

也称土壤含水率。

m) 中度及中度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比也叫水土流失面积比例，指土壤侵蚀强度

为中度及中度以上的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土壤侵蚀类型标准执行

SL190。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植被保持土壤机制可以概括为：植被层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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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滞重新分配降水、降低降水的能量和侵蚀能力，减缓降水对土壤的冲刷；

凋落物层吸收降水、减少地表径流、缓冲降水能量，保护土壤不受降水的直

接侵蚀；土壤层动物活动增加土壤孔隙度，提高土壤的渗透性和蓄水能力，

抑制地表径流形成，植被根系缠绕、固持土壤，提高土壤的抗蚀性，从而减

少土壤侵蚀。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比参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实施方案》指标体系设立，是对区域水

土保持功能的直接评估。

n) 风蚀量（厚度）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被风吹走的地表物质量与堆积量之差，可

通过地面高程变化来获取。

o) 沙化土地面积占比是指无人机航空遥感或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监测到的生态保

护红线内沙化土地面积占红线总面积的百分比，通过该指标的监测，反映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防风固沙功能。

p) 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丰富度是指生态保护红线内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

物种的数目。

7.7.3 监测频次

a) 监测频次分日常监测、年度监测和 5年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当年为监测

基准年。

b) 日常监测指标为新增人类活动面积、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落实“第一时

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理”的监管要求，提高红线监管的实时

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c) 年度监测指标为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

红线调减面积、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生态修复建设面积、自然生态用地

面积、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生长季植被覆盖度等。

d) 5年监测指标主要为不同类型生态保护红线的特征性指标，主要包括土壤含

水量、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比、风蚀量（厚度）、沙化土地面积占比、

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丰富度等。有条件的地方可每年开展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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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监测方法

采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监测相结合，以卫星遥感监测为主的技术方法，

即先利用高时空卫星遥感开展监测因子普查，然后利用无人机对典型地区进行抽查，

再到野外现场开展关键生态因子监测和存疑斑块核查。

7.8.1 卫星遥感信息提取

利用中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正射影像，分别提取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

红线调减面积、自然生态用地面积、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植被覆盖度、新增人

类活动面积、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生态修复建设面积、

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比、沙化土地面积占比等信息。详见附录 A、B。

7.8.2 航空抽查

航空遥感（无人机）用以实现高分辨率地物信息采集，对于卫星遥感发现疑似问

题的区域以及卫星遥感影像不清晰的区域可用无人机进行抽查或者补测。

7.8.3 现场核查与野外监测

a) 现场核查指对于卫星遥感、航空遥感（无人机）监测发现的疑似问题区域，

开展现场核查。核查指标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

积、自然生态用地增加面积、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生长季植被覆盖度、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生态

修复建设面积、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比、沙化土地面积占比等。

b) 野外监测中土壤含水量采用重量法，详见附录 B。风蚀量（厚度）根据当地

条件、仪器设备等情况，风蚀量（厚度）采用插钎法、风蚀桥法、三维激光

扫描法等，详见附录 B。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丰富采用网格法，详见附

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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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监测成果

7.9.1 监测数据

a) 矢量数据：生态保护红线分布范围、生态保护红线调增区域、生态保护红线

调减区域、自然生态用地分布区域、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区域、新增人类活

动区域、规模扩大人类活动区域、生产生活设施减少区域、生态修复建设区

域、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区域、沙化土地区域等。

b) 栅格数据：卫星遥感影像、航空影像、植被覆盖度。

c) 统计数据：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红线

调减面积、新增人类活动面积、自然生态用地面积、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

积、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生态修复建设面积等。

详见附录 C~F。

d) 实测数据：土壤含水量、风蚀量（厚度）、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丰富度

等。

7.9.2 监测图件

a) 生态保护红线专题图件，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分布、生态保护红线调增区

域、生态保护红线调减区域等分布图。

b) 人类干扰活动图件，主要包括新增人类活动、规模扩大人类活动、生产生活

设施减少区域、生态修复建设区域等分布图。

c) 生态修复建设图件，主要包括生产生活设施减少区域、生态修复建设区域等

分布图。

d) 自然生态用地图件，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水域湿地、荒漠

等生态系统空间分布图以及不同类型转换图。

e) 植物生长态势图件，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长季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

以及变化图。

f) 生态功能维持图件，主要包括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分布图、风蚀量（厚度）

沙化土地等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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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3监测报告

根据监测结果编写监测报告，具体的格式要求见附录 G。

7.10 质量控制

7.10.1 卫星遥感监测

数字正射影像图空间分辨率应优于相应比例尺万分之一米。按照 GB/T

15968-2008，数字正射影像的平面位置误差，平地、丘陵地不大于±0.5 mm，山地、

高山地不大于±0.75 mm，明显地物点最大不应超过两倍中误差。遥感解译中图斑属

性的判对率应大于 90%。采用总体精度、Kappa系数进行监测指标总体精度的控制，

采用用户精度、生产者精度对单个类别分类情况进行精度验证，辅之以地面核查，确

保总体精度应达到 90%以上。

7.10.2 航空遥感监测

按 GB/24356的相关要求进行精度验证和质量控制。

7.10.3 野外现场监测

现场监测工作环境较为复杂，涉及到很多方面内容，工作人员和设备都对监测采

样数据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要采取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环境监测质量控制主要

包括实验室质量控制和现场采样质量控制两个方面，要根据相关标准，全过程保证现

场监测和数据的质量。具体要求在指标获取方法中说明，见附录 A、B。

7.11附录

7.11.1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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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通用指标信息提取方法

A.1 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

数据获取：地方上报、国家审核。

指标应用：反映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省级政府公布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监测频次：1次/年。

A.2 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

数据获取：地方上报、国家审核。

指标应用：反映生态保护红线是否符合“面积不减少”的管控要求。

监测频次：1次/年。

A.3 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

数据获取：地方上报、国家审核。

指标应用：反映生态保护红线是否符合“面积不减少”的管控要求，如指标值与

划定时相比降低，在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时可实行“一票否决”。

监测频次：1次/年。

A.4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监测，地面核查。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的空间

格局状况。

监测频次：1次/年。

A.5 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监测，地面核查。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被人为

破坏和占用情况。

监测频次：1次/年。

A.6 生长季植被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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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高光谱、高时间、高空间分辨率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

植被覆盖度在对光谱信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归一化植被指数与植被覆盖度

的转换关系，直接提取植被覆盖度信息。计算公式为：

)NDVIsNDVIv/()NDVIsNDVI( F 公式（A1）

式中：

NDVIV——纯植物像元的 NDVI值；

NDVIS——完全无植被覆盖像元的NDVI值。

由于大部分植被覆盖类型是不同植被类型的混合体，所以不能采用固定的 NDVIV

和 NDVIS，通常根据 NDVI 的频率统计表，计算 NDVI 的频率累计值，累计频率为

2%的 NDVI 值为 NDVIs，累计频率为 98%的 NDVI 值为 NDVIv。地面监测，先根据

遥感监测结果找出植被覆盖度变化区域。再根据区域概况、面积大小等实际情况布设

样带，每隔 200 m设置一个样地，每个样地布设 3个样方，测乔木、灌木、草本样方

内的植被覆盖度。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地表

覆盖状况

监测频次：1次/年。

A.7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监测：优于 2 m分辨率的卫星、航空遥感影像；视频监控：照片

库和样本库；地面核查：对发现问题区域进行野外调查监测。

指标应用：落实“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理”的监管要求，

作为生态保护红线日常监管指标，通过卫星、航空遥感监测以及地面视频监控等手段，

快速发现红线内新增加的疑似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和问题线索，及时通报当地政

府，开展实地核查，对涉及违法违规的，由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伍依法立案查处。

监测频次：日常。

A.8 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监测：优于 2 m分辨率的卫星、航空遥感影像；视频监控：照片

库和样本库；地面核查：对发现问题区域进行野外调查监测。

指标应用：落实“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理”的监管要求，

作为生态保护红线日常监管指标，通过卫星、航空遥感监测以及地面视频监控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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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现红线内原有人类活动规模扩大的情况，及时通报当地政府，开展实地核查，

对涉及违法违规的，由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伍依法立案查处。

监测频次：日常。

A.9 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

数据来源：地方上报，结合照片库及样本库；遥感核实，优于 2 m分辨率的卫星、

航空遥感影像，核实地面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原有生产生活设施退出、减少面积，反映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修复工作成效。

监测频次：1次/年。

A.10 生态修复建设面积

数据来源：地方上报，结合照片库及样本库；遥感核实：优于 2 m分辨率的卫星、

航空遥感影像，核实地面已开展和正在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的面积。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修复与建设工程的实施面积，反映生态保护

红线修复工作成效。

监测频次：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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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附录 B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特征性指标信息提取方法

B.1 土壤含水量

数据来源：实地监测。

监测方法：采用重量法，参照 GB/T 36197-2008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和 LYT 1213-1999 《森林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仪器设备：环刀、密封袋、铲子、GPS、尺子等。

监测频次：1次/5年。

B.2 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比

数据来源：遥感影像。

监测方法：模型运算。

采用土壤侵蚀模型，计算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公式为：

%
A
A

R I i
s 100

6

3    公式（B1）

式（B1）中：

RS——单位水土流失面积比例，%；

Ai——i级强度土壤侵蚀面积，km2；

A——单元土地总面积，km2；

I——根据目前土壤侵蚀强度划分等级，分为微度、轻度、中度、强度、极强度、

剧烈 6级，分别赋 1~6的值。

监测频次：1次/5年。

B.3 风蚀量（厚度）

数据来源：地面监测。

监测方法：常用的方法有插钎法、风蚀桥法、三维激光扫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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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钢钎、风蚀桥、三维激光扫描仪以及各类地形测量仪器、GPS、钢尺

等。

监测频次：1次/5年。

B.4 沙化土地面积占比

数据来源：遥感影像。

监测方法：遥感解译，根据沙化土地分类标准，建立解译标志，利用遥感影像提

取沙化土地的分布范围和面积。

监测频次：1次/5年。

B.5 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丰富度

数据来源：物种数量可通过林草、生态环境部门获取。

监测方法：采用网格法，即统计研究区域物种数目，在等面积网格里统计每个网

格内出现的物种数，作为各网格的物种丰富度值。

监测频次：1次/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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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 附录 C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统计表

县域名称 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km2 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km2 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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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 附录 D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人类干扰活动面积统计表

县域名称 人类活动类型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km2 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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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5 附录 E

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修复活动面积统计表

县域名称 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km2 生态修复建设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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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 附录 F

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统计表

县域名称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km2 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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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7 附录 G

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报告编写格式

XX省（区、市）XX县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报告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附录组成。

1. 封面

包括标题、编写单位及编写时间。

2. 目录

一般列出二到三级目录。

3. 正文

（1）前言

（2）工作组织

（3）生态保护红线概况

（4）技术流程

（5）监测内容

（6）监测指标

（7）监测方法

（8）监测成果

（9）质控要求

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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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准与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的比较

a) 从监测手段上，采取高时空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观测和核查相结合

的方法，目标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保护红线监测体系，提高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b) 从监测内容上看，综合考虑生态系统以及人类活动两个方面，人类活动

既考虑了人为破坏和违法建设活动，也考虑了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态修

复建设活动。

c) 从监测指标看，监测指标体系建立紧密围绕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

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的”管控要求，更多地考虑指标选择的定量化、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要求。

d) 从监测频次看，根据监管需求和生态系统演变特征，将指标监测频次分

为日常监测、年度监测和 5年监测等 3种类型。

9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通过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指标体系，明确监测方法，进而实现对生

态保护红线的“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提供直接、客观、准确的监测结果，

可为规范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工作和实施长效监管提供数据基础和科学依据，建议

尽快征求意见并发布实施。

为保证本标准的有效实施，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技术的

培训，为地方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提供技术支撑；加大标准的宣传力度，扩大标准

的影响力，促进标准在科研以及其他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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